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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韓國公務人員退休年金體系建立於一九六○年，法規基礎為「公務人

員年金法」，年金體系建立初期，各項退撫給付僅有五種，目前已發展至

十八種。韓國的退撫基金運作制度主要倣效日本的共濟組合制度。茲簡述

韓國公務人員退撫制度之內容如次：

（一）年金管理機構

　　　　　韓國公務人員退休年金管理及運作之最主要機構為直屬總理

之總務處

　　　（Ｍｉｎｉｓｔｒｙ　ｏｆ　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　Ａｄｍｉ

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

　　　　ｎ），該處福利局（ｗｅｌｆａｒｅ　Ｂｕｒｅａｕ）負責基

金收繳管理及支付各

　　　項事宜，福利局並設置由專家組成之委員會｜年金給與審議委員

會（負責決定意外、

　　　殘廢、死亡給付補償金之數額及申請案之合法與否）年金給與復審

委員會（對於年金

　　　給與支付有爭議之案件，聽證並作裁決）；年金基金委員會（決

定基金營運政策）。

（二）年金基金分擔

　　　　　韓國公務人員退休基金，係由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分擔，公

務人員負擔薪俸五．

　　　五％，政府則繳付全數公務人員薪俸預算五．五％。

（三）退休年齡

　　　　　韓國公務人員中一般職之公共安全職組，退休年齡第五級以

上者六十一歲，第六

　　　至第七級為五十五歲，第八至第九級為五十歲；行政及研究職組

第五級以上六十一

　　　歲，第六級以下為五十八歲；技術職之公務人員，則按照工作不



同，分別規定為四十

　　　歲至六十一歲。此外，凡連續任職滿二十年以上之公務人員，亦得

申請退休，屬「榮

　　　譽退休」。

（四）退休金給與

　　　　　韓國公務人員退休金，係按照公務人員服務年資以及最後在

職之薪俸計算。服務

　　　年資二十一年以上，即可選擇支領退休年金或一次金。

　　　１．退休年金：服務年資二十年，支領在職時最後薪俸五○％，每

增

　　　　　加服務年資一年，增加二％，最高採計三十三年，支領在職

時最

　　　　　後薪俸七六％。退休年金定期調整，以反映現職人員待遇。

　　　２．一次給付金：計算公式為：（最後薪俸）Ｘ（服務年資）Ｘ

一五

　　　　　○％＋（最後薪俸）Ｘ（服務年資減五）Ｘ一％。如果年資三

十

　　　　　年，為月薪四二．五倍；三十三年年資，則為月薪五八．七

四倍

　　　　　。服務年資不滿二十年者，僅得支領上述之一次給付金。如果

服

　　　　　務年資未滿五年，則以年資乘以最後薪俸。

　　　　　韓國政府復規定於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以後，凡服務年資超

過五年以上之公務人

　　　員，不論其支領退休金種類為何，均加給其得支領一次金之二○％，

於退休時一次發

　　　給。除退休金外，其他給與包括：意外補償金、殘廢津貼、遺族撫

卹金、遺族補償金

　　　、喪葬補償、災害補助等。此外，福利局亦採行多項輔助措施，運

用基金低利貸款，

　　　提供公務人員購屋、子女就學、復災等費用，並自一九七九年起，

開辦公務人員及眷

　　　屬健康保險。

（五）韓國公務人員年金管理公團組織及功能

　　　　　韓國公務人員年金管理公團創設於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，總

務處於一九八三年一



　　　月一日正式將退休年金基金管理業務，移交公團負責管理，但公

國仍受總務處指導監

　　　督。

　　　１．公團組織

　　　　　　　公團具有法人性質，準用韓國民法中有關財團法人之規

定。

　　　　　公團設理事長一人，常任理事三人，理事五人，監事一人，

理事

　　　　　長、常任理事、理事任期三年，監事任期二年。理事長由總務

處

　　　　　長官提請總統任免，常任理事及理事由理事長提請總務處長

官任

　　　　　免，監事則由總務處長官任免。理事長對外代表公團，並綜理

業

　　　　　務。常任理事分別管理業務，並代理理事長職務。監事列在監

察

　　　　　公團會計與業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公團置有二室、七部、二十四課及六事業所，職員計公團

本

　　　　　部三七八人，六個事業所一二一人，合計四九九人。

　　　２．公團功能

　　　　　　　依韓國「公務人員年金法」規定，年金管理公團負責業務

包

　　　　　括：支領各項給與、徵收各項費用、基金貸款、住宅業務、福利

　　　　　設施有關業務、基金增值業務等項。各項業務主要內容如次：

　　　　　（１）支付各項給付：包括退休給與、遺族給與、殘廢給與、

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療給與，共十八種。

　　　　　（２）徵收各項費用：包括公務人員之寄與金與政府之負擔

金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公務人員領取薪俸五日內，按薪俸五．五％，繳向公

團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繳費滿三十三年，不必再繳納；政府按所屬公務人員

所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薪俸五．五％，於每年二、五、八、十一月底繳向公

團。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、政府對於公務人員因公患病、傷殘、死亡費用之補償

負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擔金、以及公務人員子女就學貸款之負擔金。

　　　　　（３）基金貸款業務：韓國公務人員或支領退休金人員，得

向公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圈申請低利貸款，如現職人員子女（限二人）就讀大

學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得申請貸款，於子女畢業二年後分三年平均償還，不

必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擔利息：現職人員本人於大學進修、因生活或醫療上需

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、購置住宅、支領退休金人員為開創事業等，皆可申請

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款。

　　　　　（４）住宅業務：為解決公務人員住宅問題，公團特設住宅

事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部，以執行住宅業務。如公團直接建築，或向民間購買

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宅、租賃或賣售公務人員；協調地方自治團體將興建之

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住宅，撥售公務人員；經營管理單身宿舍等業務。

　　　　　（５）福利設施有關業務：為安定公務人員與退休人員暨其

眷屬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生活，增進福利並提供休閒設施，公團特設福祉事業

部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有關業務包括設置並經營管理各市、道之年金會館、以

提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供文化活動及綜合性福利設施；設置並經營管理各市、

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網球場等體育設施；於沿海、溫泉、山區名勝等地，

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立綜合休閒設施，以提供公務人員教育訓練及調劑身

心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場所。

　　　　　（６）基金增值業務：聘請財經專家策劃基金增值業務。基金

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用基本原則為公共性、安全性暨收益性，以確保退休給

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責任準備金為主要目標，並兼顧公務人員之福利照

顧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目前仍以投資有價證券，尤以國家建設公債為主（註

十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。 


	二、韓國

